数学学院研究生班级民主评议结果报告
	班级名称
	
	评议时间
	

	应参加人数（班级人数）
	
	实际参加人数
	

	评议地点
	
	工作负责人
	

	申请人名单
	优秀毕业研究生：


注：
1. 实际参加班级民主评议的同学应大于等于班级人数的90%；
2. 工作负责人应为班级主要班委。

	评议过程及结果

	优秀毕业研究生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得票数
	排名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
1. 各班级开展民主评议应公平公正公开，向班内同学公布选举细节，包括流程，得票数等等；
2. 投票人选票所选人数，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，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；
3. 班级拟推荐人选得票数应超过投票人数的半数，所有参与评议的同学都应在报告中体现具体票数，包括票数未过半及评议结果靠后的人选；
4. 如出现平票或无法投出应推荐人数时，可进行二次投票，并在下方表格中如实记录；
5. 各班可根据实际参评情况进行增加表格行或删减表格行。
